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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蓉貞．東吳大學研究發展處評鑑組組長

東吳大學系所自辦品質保證
之經驗分享

教
育部於106年4月20日發文通知全國各大

學校院「自106年起本部不再辦理系、

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以下簡稱系所評鑑）」，

將系所評鑑回歸各校專業發展自行規劃，並

說明如下：

（一）基於大學自主及自我課責，請學校在有

「其他確保教學品質機制」之前提下，可選擇不

辦理系所評鑑。惟學校仍需注意學生畢業後再進

修、工作權益、招收外籍生、學歷採認等問題。

（二）有需求者請自行洽評鑑機構（由學校付

費）辦理，並依各機構規定方式辦理；學校以自

行付費辦理系所評鑑之方式，包括：請外部評鑑

機構辦理評鑑、或學校自評後再由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認定結果之兩種方式。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

高教評鑑中心）則於106年6月29日召開「教育部

停辦系所評鑑配套措施與規劃說明會」，說明學

校自辦及委辦之機制、檢核項目、時程及費用

等，並於106年9月1日公布「自辦品質保證認定

計畫」及「委辦品質保證認可計畫」。

系所評鑑辦理方式之考量

本校接獲上述教育部及高教評鑑中心相關函文

後，於107年3月由潘維大校長邀集副校長及教務

長、研究發展長、主任秘書等相關一級主管召開

校內討論會，從各方面評估本校第三週期系所評

鑑應採取自辦或委辦，基於以下原因，本校決議

採取自辦：

教育部於101年7月公布「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

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符合申請資格者，

得申請自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本校符合申請資

格，故申請自辦並順利完成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作

業。因此，基於本校評鑑相關法規及評鑑制度皆

完善，且已具備自辦之經驗，故本次系所評鑑仍

採取自辦方式進行，並送高教評鑑中心認可。

系所自辦品質保證之規劃

本校決議自辦後，便依據高教評鑑中心公布之

「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計畫」規劃本校之第三週期

系所評鑑事宜，並依據高教評鑑中心之認定計

畫，將「系所評鑑」更正為「系所自辦品質保證」

（以下簡稱「自辦品保」）。

▲臺灣評鑑協會林錦川顧問演講。（東吳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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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品保作業由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及

研究發展處（評鑑組）共同規劃、執行，自辦品

保作業依內容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評鑑結果」及「改善與追蹤」

五個階段，如圖一。

五階段作業之主要工作項目概述如下：

一、前置作業

本階段主要是先檢視各項評鑑法規是否需修

訂，經檢視後，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及「自

辦外部評鑑結果管考與獎懲辦法」皆歷經2次修

訂，並新增訂「系所評鑑實施要點」。

各項法規確定後，依時程籌組各級評鑑組織，

包括校級之評鑑推動委員會及評鑑指導委員會

等，本校自辦品保組織運作架構如圖二。

其後，著手擬訂本校自辦品保實施計畫，經評

鑑推動委員會及評鑑指導委員會通過，並送高教

評鑑中心認定後，依各階段之作業需求，分別舉

辦相關之說明會及研習課程，以使相關人員能了

解本校自辦品保之規劃，並使其具備整體評鑑作

業規劃與執行能力，重要場次說明如下：

第一場邀請時任高教評鑑中心品質保證處處長

林劭仁教授，針對「大學自辦品質保證認定與實

務探討」進行說明；第二場則由本校教務長主講

「系所自辦品質保證時程暨指標說明」。此兩場

次主要是讓受評單位了解本次自辦品保之相關法

源、制度、作業時程及品保之項目與指標等，並

針對受評單位之問題進行溝通與說明，以利受評

單位開始著手組成評鑑工作小組，並規劃學系端

之自辦品保相關作業。

第三場次及第四場次則邀請具有豐富評鑑經驗

之臺灣評鑑協會顧問，亦是本校前代理校長之林

錦川教授，分別就「系所評鑑資料處理與受評報告

撰寫研習」及「實地訪評經驗分享及注意事項」。

此兩場次主要是希望借重林前校長之豐富經驗，

提醒受評單位相關注意事項。前者係針對如何撰

寫自評報告（含資料蒐集與運用、受評文書撰寫原

則、統一用語與表記等）進行說明；後者則是針對

實地訪評應注意事項（含實地訪評前須完成之準

備工作及重點檢視事項等）進行提點。此兩場次為

實務經驗分享與問題解惑，讓受評單位在規劃與

執行尚有更明確之方向與方法，獲益匪淺。

二、自我評鑑

本階段由各受評單位依據自辦品保實施計畫所

訂之項目與指標，展開資料蒐集、彙整與分析，

據以撰寫自評報告。其後，由各受評單位自行聘

任自評委員進行自評報告書面審查或預評作業，

完成後，依書審或預評之意見提交自我檢討與改

善措施，並提評鑑推動委員會審議。

評鑑推動委員會審議後，各受評單位依據審核

結果修正自評報告，並提交實地訪評委員推薦名

圖一 自辦品保各階段工作重點



 評鑑   37

圖二 本校自辦品保運作架構

單，準備進入下一階段。

三、實地訪評

依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第九條規定，實地訪

評委員應全數由校外人士擔任，並由具高等教育

教學與研究經驗之學者或相關專業領域之業界代

表組成。訪評委員人數為四至六人，班級數超過

二班之系所，訪評委員人數為五至七人。

為遵守評鑑委員利益迴避原則，並顧及訪評委

員遴聘過程順利，本校自高教評鑑中心網頁「評

鑑人才資料庫」下載經該中心培訓並儲備之各學

門專業評鑑人才名單，提供各受評單位做為推薦

訪評委員之參考。

其後，由各受評單位之評鑑工作小組提出推薦

名單（推薦人數為核定委員人數之2倍），排定

優先順序，由教務處彙整並評鑑推動委員會審核

後，簽請校長圈選聘任，組成實地訪評小組，並

指定其中一人擔任小組召集人，負責訪評小組內

部運作、協調及對外溝通等事宜。

為使實地訪評委員了解本校自辦品質保證之機

制及實施方式，本校除製作「訪評委員簡報」及

「訪評委員工作手冊」，另由教務長錄製「訪評

委員研習機制說明影片」，內含評鑑項目、實地

訪評流程、倫理與利益迴避、評鑑系統介面操

作、離校前繳交資料及評鑑結果與申復等資料，

提供訪評委員於訪評前查看點閱。

本校設有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班制之系

所，實地訪評安排為一天半，以利夜間師生晤談、

現場教學訪視活動之進行，其他系所則以一天為

原則，實地訪評行程包括受評單位簡報、實地教

學設施參訪、教學現場訪視、相關人員座（晤）談

及資料檢閱等。訪評行程結束後，由全體委員採

合議制議決評鑑結果並撰寫評鑑總評報告。

四、評鑑結果

依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評鑑

結果分為：通過－效期六年、通過－效期三年、

重新審查等三種，見表一。

實地訪評小組訪評委員綜合受評單位自我評鑑

報告、實地訪評結果及檢證評鑑項目之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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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評定評鑑結果並改予改善建議。受評單位如

認為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或評鑑總評報告所

載內容與事實不符情況，得提出申復需求並檢證

說明，本次評鑑全部受評單位皆未提出申復。

其後，受評單位依據委員建議提出改善計畫，

提送推動委員會及指導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

行後續改善措施。

五、改善與追蹤

品保的本質在引領受評單位從中評估、發掘問

題，提升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並透過外

部委員之審視，給予客觀之意見，以持續修正、改

善，達成系所教育目標，促進學校永續經營發展。

依本校自辦外部評鑑辦法第五條規定，設置評

鑑管考委員會以執行後續改善成效之追蹤與考

核；評鑑管考委員會並得依本校自辦外部評鑑結

果管考與獎懲辦法建議具體之獎懲措施，報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本校已於109年底彙整受評單位依據改善計畫執

行之進度與成效，提送管考委員會審議，後續將持

續進行管考與追蹤，直至受評單位改善為止。

特色與困難

本校向來重視校務研究，因此，要求與鼓勵各

受評單位透過資料之蒐集、整理與分析，呈現以

實證為憑之辦學成效與特色，並依據校務研究結

果，發掘問題，並擬訂相對應之改善策略。受評

單位除本身擁有之資料外，可利用本校校務資訊

智能平台、招生資訊網、教務系統及校務資訊平

台等系統蒐集所需資料，若有分析上之問題，則

由本校校務資料分析中心提供相關協助。

此外，為宣導全校對自辦品保之認識與重視，

並建立學術與行政單位間聯絡、溝通協調管道，

以及評鑑資源與訊息之宣傳分享與整合，且為節

能減碳並簡化流程，本校特依據自辦品保機制規

劃之相關程序、內容與表單，設計系所評鑑系

統，並依身分及階段規劃「訊息及辦法」、「自我

評鑑」、「實地訪評」、「申復作業」及「管考」等

五大功能，整個自辦品保作業都可於線上進行。

本校已有自辦品保之相關經驗且有完備之法

規，在執行上並無太大困難之處，惟本次實地訪

評期間為109年3月底左右，適逢中央研究院傳出

有新冠肺炎確診者，部分委員或因需居家健康管

理，或因擔心疫情演變不克從南部至臺北而辭掉

委員一職。因實地訪評在即，本校立即決定相應

措施（備選委員遞補、原委員採視訊方式進行並

全程記錄等），並詢問高教評鑑中心是否可行，

經高教評鑑中心同意後，本校緊急補正行政程

序，方使實地訪評得以順利進行。

表一 評鑑結果與處理方式

評鑑結果 處理方式 備註

通過-效期6年
1.�依訪評委員改善意見，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並確實執行，撰寫「自我改善執
行成果報告」備審。
2.評鑑結果公布日起1年為自我改善期。

1.�「自我改善執行
成果報告」需上
傳評鑑系統，並
納入下一期程系
所評鑑之參考。
2.�定期接受評鑑管
考委員會追蹤考
核。

通過-效期3年

1.�針對問題與缺失，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並確實執行，撰寫「自我改善執行成
果報告」備審。
2.�評鑑結果公布日起2年為自我改善期，2年後接受「追蹤評鑑」，得視情況
進行書面審查或實地訪評，通過後，效期得延長為6年。
3.前項得延長為6年，係指延長至通過-效期6年之剩餘效期。

重新審查

1.�針對問題與缺失，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並確實執行，撰寫「自我改善執行成
果報告」備審。
2.�評鑑結果公布日起1年為自我改善期，受評單位重整資料，提出自我評鑑
報告，1年後重新進行評鑑。
3.�再評鑑結果分為「通過」與「未通過」。「通過」者，給予6年剩餘效期；
「未通過」者，則依本校「自辦外部評鑑結果管考與獎懲辦法」第四條規
定，整併或停招並調整單位人力及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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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回饋

自辦品保機制運作過程之缺失與問題，需進行

通盤檢討，藉由實體操作之受評單位所提供之改

善建議，以及評鑑推動委員會委員、評鑑指導委

員會委員及實地訪評委員等意見回饋，能促使本

校自辦品保機制更臻完善。

一、評鑑檢討會議

各受評單位於實地訪評後自行召開檢討會議，

針對學系端規劃、執行及結果進行檢討；學校端

則於109年7月由副校長召開自辦品保檢討會議，

出席人員計有教務長、研究發展長、主任秘書、

各受評單位評鑑工作小組代表及評鑑相關業務承

辦單位之工作人員，並於會前請受評單位針對評

鑑相關法規、訪評委員之遴聘與研習、評鑑項目（含

效標）、評鑑時程（含前置作業、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評鑑結果、改善與追蹤）、實地訪評流程、

評鑑支持系統（含評鑑組織與人力規劃、評鑑系統、

評鑑知能研習課程、經費支用）等，提出書面改善

建議，並於會中進行討論；此外，亦針對訪評委

員意見與建議之可行性進行溝通與討論。

二、問卷調查

針對本校評鑑推動委員會、指導委員會之委員

（含校外委員）及外部之實地訪評委員，依其職

責與參與之項目，設計不同版本之問卷，進行調

查，藉以蒐集各方回饋意見。調查結果顯示，無

論是委員會委員或訪評委員，皆對本校自辦品質

保證之機制與執行成果表示高度認同。

評鑑檢討會議所提問題及問卷調查結果與建議，

都將作為下一期程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計畫書規劃

之參採依據，使本校自辦品質保證機制更加健全。

建議

本校自107年3月討論自辦或委辦，到109年3月

實地訪評結束，共歷經2年時間，後續於109年12

月底接獲高教評鑑中心之評鑑結果認定，又經過

9個月，而針對訪評委員提出改善項目之追蹤管考

則仍在進行中。至此，整個自辦品保作業耗時將

近3年，這還不包括在討論自辦品保辦理方式之前

參加說明會，並蒐集相關資料所花費之時間。

既然教育部已將系所評鑑回歸各校專業發展自

行規劃，建議高教評鑑中心可以給予自辦學校多

一點信任，針對自辦品保之機制與評鑑結果認定

再簡化、彈性一些，或者，可以給予機制完善、

運作良好之學校更長效期之評鑑結果，使學校能

將更多人力物力投注於提升辦學成效及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上。

圖三 系所評鑑系統「訊息及辦法」之「最新消息」畫面擷圖


